
关于印发《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5〕3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我部制定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附件：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财 政 部

2025 年 3 月 3 日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通过中央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清洁化石能源以及化石能源清

洁化利用等能源清洁开发利用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

第四条 专项资金实施期限为 2025—2029 年。到期后按照规定程序申

请延续。

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主要职责如下：

（一）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订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配

套文件；

（二）负责编制专项资金预算，结合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资

金安排和年度预算规模等建议，统筹确定专项资金安排方案；

（三）及时拨付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

第七条 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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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制订清洁能源相关行业工作方案；

（二）根据清洁能源发展实际情况，提出资金年度安排建议；

（三）组织实施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工作，负责监督检查工作执行及完成

情况；

（四）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第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

下简称省）财政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中央企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本省、本中央企业的专项资金分配、拨付，并制定具体操作

规程；

（二）组织申报专项资金，核实并提供相关材料；

（三）负责对相关工作实施、任务完成以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四）按照预算管理绩效要求对本省、本中央企业的专项资金实施全过

程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开展绩效自评及项

目的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第九条 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包括下列事项：

（一）清洁能源重点关键技术示范推广和产业化示范；

（二）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及能力建设；

（三）清洁能源公共平台建设；

（四）清洁能源综合应用示范；

（五）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关于清洁能源发展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条 专项资金分配结合清洁能源相关工作性质、目标、投资成本以

及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等因素，可以采用竞争性分配、以奖代补和据实

结算等方式。

第十一条 使用专项资金对煤层气(煤矿瓦斯)、页岩气、致密气等非常

规天然气开采利用给予奖补，奖补资金按照“多增多补”的原则分配。较

上年开采利用量增加的，按照增幅给予梯级奖补；较上年开采利用量减少

的，按照降幅扣减奖补资金；对取暖季生产的非常规天然气增量部分，按

照“冬增多补”原则给予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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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项目分为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两类。

其中，中央项目指中央企业 100%控股的项目，相关奖补资金全部通过所属

的中央企业申请和拨付；其余项目为地方项目，相关奖补资金按照项目所

在地通过省级财政部门申请和拨付。具体流程如下：

每年 3 月 10 日前，地方项目向属地省级财政部门、中央项目向所属中

央企业申请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奖补资金，并报送上年实际开采利用量

和当年预计开采利用量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其中，地方项目和中央项目报

送的开采利用量数据均需经属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审核，申请奖补资金的

有关项目应当对报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每年 4 月 10 日前，各省

财政部门和中央企业审核汇总相关项目的上年实际开采利用量和当年预计

开采利用量等数据一并上报财政部、国家能源局。每年 5 月 10 日前，国家

能源局按职责分工对各省财政部门和中央企业的申报数据进行审核，并将

审核结果函告财政部。财政部依据国家能源局提供的审核结果等有关材料，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清算上年奖补资金和预拨当年奖补资金。每年 8 月

20 日前，各省财政部门和中央企业审核汇总相关项目的当年和下年预计开

采利用量等数据一并上报财政部、国家能源局。每年 9 月 20 日前，国家能

源局按职责分工对各省财政部门和中央企业的申报数据进行审核，并将审

核结果函告财政部。财政部依据国家能源局提供的审核结果等有关材料安

排下一年度奖补资金预算，并按规定做好预算下达工作。

第十三条 计入奖补范围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指符合天然气国

家质量标准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量，但采出后未实际利用以及用于上网发

电且享受电价补贴的部分不计入奖补范围。具体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煤层气开采利用量×1.5+页岩气开采利用量

+致密气开采利用量×权重系数；

其中，致密气开采利用量的权重系数平缓退坡，2025 年为 0.6，2026—

2027 年为 0.4，2028—2029 年为 0.2。

第十四条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奖补资金计算公式如下：

某省（中央企业）当年奖补气量=上年开采利用量+（当年开采利用量-

上年开采利用量）×对应的分配系数+（当年取暖季开采利用量-上年取暖

季开采利用量）×1.5；

其中，取暖季为每年 1—2 月、11—12 月；某省（中央企业）当年奖补

气量≤0 时，按 0 计算。

某省当年奖补资金=（某省当年奖补气量/各省当年奖补气量汇总数）×

各省当年奖补资金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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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央企业当年补助资金=（某中央企业当年奖补气量/各中央企业当年

奖补气量汇总数）×各中央企业当年奖补资金汇总数。

第十五条 计算非常规天然气奖补气量的分配系数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一）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较上年增加的，按照增幅确定分配系数：

较上年增幅 0—5%（含）的，分配系数为 1.25；

较上年增幅 5—10%（含）的，分配系数为 1.5；

较上年增幅 10—20%（含）的，分配系数为 1.75；

较上年增幅 20%以上的，分配系数为 2。

（二）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较上年减少的，按照降幅确定分配系数：

较上年降幅 0—5%（含）的，分配系数为 1.25；

较上年降幅 5—10%（含）的，分配系数为 1.5；

较上年降幅 10—20%（含）的，分配系数为 1.75；

较上年降幅 20%以上的，分配系数为 2。

第十六条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奖补资金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

拨付。各省和中央企业按照有利于非常规天然气开采的原则统筹分配奖补

资金，并用于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的相关工作。

第十七条 其他符合本办法第九条的支持事项，具体资金分配方式由财

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另行确定。

第十八条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省和中央企

业申请专项资金。

第十九条 专项资金支付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涉

及政府采购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将本年

度专项资金安排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及时报财政部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备案，抄送财政部有关监管局，并会同财政部有关监管局对本省非常

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等情况开展抽查。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有关监管局应当按照工作职责和财政部要求，对专

项资金实施监督。财政部以两年为一个周期，组织财政部有关监管局、有

关省财政部门对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等情况开展抽查，发现骗取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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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等问题的，进行严肃处理，并视情况进一步采取约谈、通报、取

消申报资格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组织开

展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加强评价结果应用。

第二十三条 资金使用部门和个人存在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专

项资金等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能源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专项资金审核、分

配和管理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印发的《清洁能源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190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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